Gephson Award-绿色项目管理示范单位申报承诺书

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20]本单位（以下简称“申报方”）决定自愿参与2026年“歌普森奖”（Gephson Award）——“绿色项目管理示范单位”类别的申报。为确保评选工作的公正性、严肃性及申报的合规性，申报方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申报资格、管理体系及运营绩效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申报主体与材料真实性承诺
申报方保证具备合法的申报主体资格，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申报表、营业执照、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相关证明材料等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申报方承诺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二、管理体系与合规运营承诺
申报方承诺，本单位已建立并有效运行一套完善的绿色项目管理制度与机制。在日常运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环境保护、资源节约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。申报方保证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严重失信行为，始终保持良好的企业信誉。
三、绿色绩效与示范引领承诺
申报方确认，本单位在资源节约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所申报的数据（如能耗指标、排放指标、资源利用率等）均经过内部核查或第三方验证，真实可靠。申报方承诺，本单位的绿色管理实践具有广泛的行业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，愿意作为行业标杆，分享绿色经验，引领行业绿色发展。
四、接受监督与持续改进承诺
申报方承诺，若入围或获奖，将积极配合评选委员会进行的后续审核、现场考察（如适用）及宣传推广工作。申报方同意将绿色项目管理理念融入长期发展战略，持续优化管理体系，不断提升绿色绩效，接受社会公众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。
五、违约责任
如申报方在评选过程中或获奖后被发现有违反本承诺书内容的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材料造假、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违反环保法规等），申报方自愿接受取消参评资格、撤销奖项、追回证书及公开通报等处理决定。
特此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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